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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融物”要件必不可缺

《民法典》第七百三十五条
：“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、租赁物的选择，向出卖人购
买租赁物，提供给承租人使用，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。”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2020修正
）》第一条：
“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五条的规定，结合标的物的性质、价值
、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，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
出认定。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，人民法院
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。”

根据上述法律规定，融资租赁的本质是融资+“融物”，“融物”是融资租赁
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明显特征。“融物”具有使用属性和担保属性，一方面
能够满足承租人对物的使用，另一方面对出租人具有担保属性。《最高人民法
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>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》也对融资租赁法
律关系中涉及担保功能发生的纠纷进行了规制。鉴于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必须具
备“融物”这一要件，租赁物的适格性将直接影响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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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作为租赁物的困难

虽然政策层面及地方政府不断释放出积极信号，但融资租赁公司在将知识产权
作为租赁物的实务操作中，现仍面临一定困难。

1、法律层面、监管层面的合规性缺位

对于融资租赁公司而言，其不仅需要面临将知识产权作为租赁物司法层面的合
法性审查，还将受到监管机关的监管。从现行的主要监管规定来看，将租赁物
限定为固定资产，隐含将无形资产（含知识产权）排除在外的消极态度。若日
后法律层面、监管层面仍迟迟未有合规性文件，将会给融资租赁公司带来业务
风险。 

2、知识产权价值难以公允认定

知识产权的价值是很难进行确定，即便是通过评估确定价值，不同的评估方法
产生的价值差异很大，存在被法院认定为低值高卖的风险。

3、知识产权本身存在不确定性

与固定资产不同，知识产权存在被撤销、宣告无效的情形，往往融资租赁业务
开展时该等争议并未显现，出租人对该等争议亦无法预料。而且，对于未登记
的知识产权而言，其权属转移缺乏公示性，也会增加融资租赁业务的风险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/ 5



智行理财网
融资租赁资金来源(融资租赁 资金来源)

司法裁判对知识产权“融物”的观点转变

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
中规定：“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五条的规定，结合标的物的性
质、价值、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，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
律关系作出认定。”但最高人民法院在《关于融资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
用》中认为“以收费权、商标权、专利权为租赁物的融资租赁合同，一般不构
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”。

《民法典》颁布实施后，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出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（三）》中仍认为：“以收费权、商标权、专利权为租赁
物的‘融资租赁合同’，一般不构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，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
法律关系确定合同的性质、效力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”。

虽然《关于融资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》不是司法解释，但作为最高人
民法院的出版物，不论是撰稿法官的个人意见，还是业务庭的大多数意见，对
各地的司法实践仍会产生一定影响。

但随着中央及地方层面不断释放积极信号，各地方法院的裁判观点已有明显转
变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，天津作为融资租赁公司的集中注册地，其裁判尺度对
融资租赁业务的司法
实践及行业监管会产生重要影响。在
某融资租赁有
限公司与某传媒股份有限公
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
中，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，“从租赁物的性质来看，《合同
法》并未对融资租赁标的物的性质加以限定，亦无法律法规对著作权作为租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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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的适格性予以明确否定。本案《售后回租赁合同》以真实存在的电视栏目著
作权作为租赁物，符合融资租赁“融资”“融物”的双重特性，不违反法律、
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”。

本案是人民法院积极破解企业融资难题，助力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建设的典型
案例，入选天津市“2021年度十大影响性案例”，入选理由为：知识产权融资
租赁，是融资租赁从传统有体物领域向无形资产领域的延伸，对促进知识产权
市场化有积极作用。在现行法律对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融资租赁尚无明确规定
的情况下，人民法院并未轻易否定无形资产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，而是从化解
科创类企业融资难题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出发，坚持宽容谦抑的理念，
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，积极回应企业和市场需求，认定著作权融资租赁合
同有效。本案的判决，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，促进知识产权成果有
效转化，对我市融资租赁业创新政策机制，加快建设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，具
有重要推动作用[3]。

最高人民法院刘贵祥专委在近期发表的
《当前民商事审判中几个方面
的法律适用问题》[4]
“关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
件审理中的几个问题”
中论述售后回租的租赁物时，明确列举了不动产、动产及知识产权，明确“知
识产权对一些企业而言，已经成为核心资产，在生产经营、提高核心竞争力方
面日益发生重大作用，其使用价值不言而喻。专利权、著作权、商标权等知识
产权的使用权均可从权属中分离出来而由承租人使用，其作为融资租赁物当具
适格性，在审判实务中对知识产权作为融资租赁物应持肯定态度”。

而且，在如何判断租赁物的适格性时，刘贵祥专委认为，要“注意司法裁判与
行政监管的职能分工，注意司法裁判系事后处理当事人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的
基本定位，在维护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同时，也要弘扬契约精神及诚信原则，
平衡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。租赁物是否适格，关键是看其是否能够达到“
融物”的基本功能，或者说是否能够达到所有权转移、出租人占有使用的基本
功能”。

从政策导向及司法裁判观点的转变看，支持和鼓励知识产权融资租赁已是必然
趋势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知识产权属于权利本体，而融资租赁物属于权利客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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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范畴，将知识产权这一权利本体纳入权利客体的范畴，在逻辑上仍有矛盾之
处。即使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融资租赁物，将融资租赁物扩大至物的权利，也需
要设计相应的配套制度，以降低各方当事人可能面临的风险（如出租人受让的
权利可能被宣告无效）。期待在法律法规、行政监管和司法实践层面会出台更
加统一、明确、全面的规定，在进一步推动知识产权融资租赁的发展、为经济
发展赋能的同时，也能更好衡平融资租赁各方当事人的权益。

【注释】

1.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最高人民法院在修订上述司法解释时，曾有意见提出将“以
基础设施收费权、股权等权利或者仅以软件、商标权等无形资产作为租赁物”，
但最终并未被采纳。详见《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
》（第四稿）第2页。

2.《企业会计准则第４号——固定资产》第三条规定：“固定资产，是指同时具
有下列特征的有形资产：（一）为生产商品、提供劳务、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
的；（二）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。使用寿命，是指企业使用固定资产的预
计期间，或者该固定资产所能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的数量。”

3.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度十大影响性案例，发布日期：2022-02-10
。

4.《判解研究》2022年第2辑（总第100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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